表十二

	2010年4月23日上午，受省环保厅委托，江阴市环保局对帝斯曼工程塑料（江苏）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中国龙（聚酰胺6）”进行环保现场检查、验收，参加验收会的有江阴市环境监察大队、江阴市环保局澄江分局、江阴市环境监测站、江阴经济开发区环保科、帝斯曼工程塑料（江苏）有限公司等单位。验收组听取了该公司的项目环保工作总结、验收监测报告及建设期间环境监察情况，现场察看了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工程，查阅了有关环保设施运行台帐。对照该工程项目环评批复，经充分讨论，验收组形成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帝斯曼工程塑料（江苏）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年产5万吨中国龙（聚酰胺6）
建设地点：江阴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工程投资：实际总投资6000万美元，其中环保投资665万元 

建设内容：聚酰胺6生产线一条
工程建设情况：江苏省环保厅2006年11月17日批复、2010年2月1日修编报告批复同意， 2007年1月开工建设，2008年5月经江苏省环保厅核准同意试生产，2009年8月完成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监测期实际生产负荷：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能力的75％以上。
二、环保执行情况

在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该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修编报告批复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基本达到了环评审批要求：

1、认真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做到了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2、全厂排水系统按 “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的原则设计和建设，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工艺废水、设备及地面冲洗废水、脱盐水制备废水、初期雨水和生活污水，与现有工程塑料项目废水一起经预处理达接管标准后接入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滨江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蒸汽冷凝水全部回用，本项目水重复利用率不低于96.6%。
3、本项目蒸汽由江阴滨江热电有限公司提供，导热油炉采用天然气为燃料，包装工序产生的粉尘经2台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4、合理厂区布局，选用小功率、低噪声设备，降低厂界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固体废弃物按规定分类收集、储存、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无锡市工业废物安全处置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6、根据《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及环评批复的要求，全厂设一个污水接管口和一个雨水排放口，污水接管口安装了流量计。

7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管理网络和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人员负责污水处理和监测分析。

三、验收监测结果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于2009年8月4、5日对该项目中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等污染物排放现状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处理能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如下：

1、废水：该公司污水处理站接管水PH、COD、SS和氨氮、总磷的日均值浓度分别达到了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滨江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石油类日均值浓度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三级标准。
监测结果表明，该公司废水排放及相关污染因子的排放总量满足环评修编报告批复中的总量控制要求。

2、废气：厂界臭气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中厂界二级标准。

3、噪声：公司厂界昼间、夜间噪声均达到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4、固废：固废按环评提出的要求落实了相应的综合处置措施。

四、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达到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修编报告批复的要求，符合验收条件，同意帝斯曼工程塑料（江苏）有限公司“年产5万吨中国龙（聚酰胺6）”通过竣工环保验收，准予正式生产。

五、要求和建议
1、必须严格遵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凡扩建、改建必须报环保部门审批。

2、加强管理，避免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加强己内酰胺无组织废气的排放控制，防止恶臭污染事故发生。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危险废物必须送有资质单位处置。
2010年4月23日



